诚信承诺书

（项目负责人）

作为    年度迪庆州州校科技合作资金项目申报人，现作以下郑重承诺：本项目申报材料真实完整，符合项目申报通知要求，本人及项目参加人员无科研严重失信行为或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本人将在项目申报、评审和实施等全过程中，恪守职业规范和科学道德，严格遵守评审规则和工作纪律，认真执行项目和经费管理规定，并杜绝以下行为：

1.恶意重复、弄虚作假申报项目，骗取科技计划项目和经费；

2.本人或授意他人通过各种方式或途径请托、游说评审专家和评审工作人员，询问现场评审信息或尚未正式公布的评审结果等干扰评审或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活动。

3.以任何形式事前获取评审专家名单及其他评审过程中的保密信息；向评审工作人员、评审专家等提供任何形式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商业预付卡、电子红包；采取“打招呼”等方式或提供宴请、旅游、娱乐健身等任何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活动。

4.在项目申请书中以高指标通过评审，在合同（任务书、协议等）签订时篡改或降低合同（任务书、协议等）中相应指标。

如违反上述承诺，本人愿接受所在单位、州科技局及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作出的科技活动违规行为处理决定，包括但不限于取消州科技计划（专项、基金）项目申报资格，追回项目经费，向社会通报违规情况，取消一定期限财政科技计划项目推荐、申报资格，记入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以及接受相应的党纪政纪处理等。

             承诺人（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